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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偿债法 
 
无力偿债法领域今后可能的工作 
 
增编 
 
无力偿债问题国际学会国际重组中占管式债务人做法下融资问题委员会的建议 
 
国际重组中的启动后融资 
 
背景 
 
1. 无力偿债问题国际学会建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
在有关跨国界无力偿债案件融资的法律领域开展进一步工作。工作的最初形

式可以是举办一次座谈会，讨论工作的性质，或也可以是对可采用的机制、

其缺陷和这一领域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进行一次详细的研究。最后，贸易法

委员会应考虑设立一个工作组处理这个专题，也许可以与贸易法委员会在金

融和无力偿债法领域可能开展的进一步工作结合起来。 

2. 贸易法委员会在无力偿债法领域圆满完成的工作，确认了建立包括跨国
界无力偿债框架在内的有效和高效率国内无力偿债制度的必要性。债务人无

力偿债财产的价值保全和最大化往往要求债务人或无力偿债案件代表可以得

到信贷、贷款或其他金融便利，以便能使债务人的企业继续运作，而企业的

继续运作反过来又是通过重组或作为经营中企业出售使价值得以实现所必须

的，这两种方法都有利于继续创造经常效益，包括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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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贸易法委员会无力偿债法立法指南》（“立法指南”）详细说明了无
力偿债制度应努力实现的关键目标，并建议考虑下列关键目标： 

“(1) 为了确立和制定一部有效的无力偿债法，应考虑下列关键目标： 

 (a) 为市场提供确定性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 

 (b) 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c) 在清算和重组之间求得平衡； 

 (d) 确保对处境相近的债权人的公平待遇； 

 (e) 规定及时、高效并公正地解决无力偿债案件； 

 (f) 保全无力偿债财产以便公平分配给债权人； 

 (g) 确保有一部鼓励收集和提供资料的有透明度和可预测的无力偿债
法； 

 (h) 承认原已存在的债权人的权利，就优先债权的排序确定明确的规
则; 

(2) 无力偿债法应当包括关于债务人重组和清算的条文。 

(3) 无力偿债法应承认无力偿债法以外的法律下存在的权利和债权，而不
论其为国内或外国权利和债权，但无力偿债法作出明文限制的情况除外。 

(4) 无力偿债法应规定，如果根据无力偿债法以外的法律某项担保权益是
有效的和可执行的,  则该项担保权益将在无力偿债程序中得到承认，被确
认为有效的和可执行的。 

(5) 无力偿债法应当有一个现代、统一和公平的框架，以有效地处理跨国
界无力偿债事例。建议颁布《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无力偿债示范法》”

（《贸易法委员会无力偿债法立法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A节）。 

4. 《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无力偿债示范法》（“示范法”）的目的在于补
充和加强《立法指南》的关键目标，将其扩大至多国情形。该示范法的目的

“在于为处理跨国界无力偿债案件提供有效机制，以促进达到下述目标： 

 (a) 本国法院及其他主管机构与外国法院及其他主管机构之间涉及跨国界
无力偿债案件的合作； 

 (b) 加强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法律确定性； 

 (c) 公平而有效率地实施跨国界无力偿债的管理，保护所有债权人和其他
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包括债务人的利益； 

 (d) 保护并尽量增大债务人资产的价值；和 

 (e) 便于挽救陷入经济困境的企业，从而保护投资和维持就业”（《贸易
法委员会跨国界无力偿债示范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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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现示范法的目的和《立法指南》的关键目标往往要求在提出启动无力
偿债程序申请之后以及随后在启动无力偿债程序之后债务人的企业继续运

作。《立法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 B 节）第 94 段解释了企业继续运作对启
动后融资的需求，其中的措词也适用于申请之后至启动之前这段时期： 

“94. 启动破产程序后债务人企业的继续运作对于重组而言至为重要，其
次对清算程序中企业作为经营中企业出售也相当重要。债务人为维持其经

营活动，必须能够获取资金，使其得以继续支付供应关键货物和服务的费

用，其中包括劳力费用、保险、租金、维持合同支出及其他运营支出，以

及维持资产价值方面的相关费用。在有些破产案中，债务人可能已经有足

够的流动资产，包括现金或可转换成现金的其他资产（例如应收款的预期

收益），来应付经营中企业的开支。另一个办法是，通过中止和停止偿付

启动程序前的债务，使上述开支能够从债务人现有的流动现金中解决。如

果债务人并无可动用的资金应付其当前的流动现金需要，它将需要设法从

第三方获得融资。此种融资可采取由货物和服务的卖方向债务人提供贸易

信贷的形式，也可采取由放款人提供贷款或其他融资的形式。” 

6. 《立法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 D 节）第 94-107 段和建议 63-68 充分讨
论了启动后融资。除直接论述这一主题外，范围扩大至：(a)关于“保全价
值”的讨论和建议，第 63-69 段和建议 50；以及(b)关于（申请后至启动前
的）“临时措施”的讨论和建议，第 47-53 段和建议 39-45（第二部分第二章
B节）。A/CN.9/582/Add.5摘录了这些参考文献。 

7. 《立法指南》隐含承认的是许多无力偿债制度中目前都未含有以国内法
规定的申请后或启动前融资的有效机制。另外，有些国家的法律不鼓励或甚

至惩罚向已进入无力偿债程序的企业发放贷款。《立法指南》和示范法都未

述及在跨国界案件中申请后和启动后融资的附加复杂问题。 

8.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继续发展，涉及在多国设有营业所和开办业务的
债务人的无力偿债案件也在增加。这些案件中融资的必要性与指南所述的国

内案件中这方面的必要性同样急迫。本学会认为，贸易法委员会进一步的工

作可以加强完善和协调关于无力偿债案件中融资的国内法律，并可增强这些

法律在跨国界案件中的效用。 

9. 例如，除考虑如何促进加强关于融资的国内法律外，贸易法委员会还可
考虑跨国界案件所提出的下述各项问题：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受理

“主要”程序的法院是否应当能够批准为债务人在其他国家的业务提供融

资？鉴于各国间现行国内法对优先权和担保问题的处理可能不同，这些问题

将如何解决？一些国家规定向无力偿债人提供贷款的对债权人负有责任，那

么主要案件中的贷款人在这些国家是否将受到保护？在启动无力偿债程序之

后，用于合并跨国界大企业现金的现金管理制度将如何有效运作？如果一些

附属债务人（或甚至是无附属债务人的债务人）在不同的国家设有不同但相

关的实体，而不是单独一个债务人在不同的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那么将如何

进行融资？如果一个重组案件被撤销或改为清算案件，那么放款人在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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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国家将享有什么权利？示范法的协调与合作规定是否足以处理这些问

题，或是否必须有附加示范条文？ 

10. 贸易法委员会以往在无力偿债领域的卓越工作以及目前在担保交易领域
正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建立必要补充结构的牢固基础。本学会认为，如果各

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发展银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与，包括商业银行

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代表在内，将能加强关于无力偿债程序融资方面的进一步

工作。 

11. 无力偿债案件的融资对于实现示范法和《立法指南》的目的和目标至关
重要。目前，由于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缺陷，常常没有融资或融资不确定。贸

易法委员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理想机构，适合制订用以加强无力偿债法这一

关键领域的建议，可通过采用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国和观察员带给示

范法和《立法指南》的那类技能和协作努力完成这一工作。关于申请后和启

动后融资的工作对贸易法委员会在发展跨国界规程和公司集团方面可能开展

的任何工作都将是一种补充，可以与这类工作结合起来。 

 
 


